附件2

关于《新丰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和加强我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公共资源使用效益，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上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新丰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公共资源作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保障民生需求的重要载体，其规范管理与高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和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随着我县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公共服务需求提升，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泊位、公园广场、文化体育场馆、水利设施等公共资源数量不断增加，在服务群众生活、推动城市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进一步提升资源管理精细化水平，当前部分资源在使用规范度、有偿使用机制完善性、收益统筹管理精细化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需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
从国家层面看，2016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6〕75号），国务院印发《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号），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116号），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作出了系统性指导，为地方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县域实践看，为落实上级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统一部署，进一步统筹盘活各类公共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收益管理水平，结合我县实际，起草形成《新丰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文件依据
（一）《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75号）
（二）《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号）
（三）《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116号）
三、《办法》主要内容
《办法》全文分为六章，共二十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及应遵循的原则。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应坚持市场配置、效益兼顾、管办分离、收支分开原则，以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bookmark: _GoBack]（二）管理范围。详细列举了包括公共停车泊位、城市公共场地、广告设置权、文化体育场馆、旅游资源、公共设施开发权等在内的公共资源有偿使用项目，并指出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同时明确土地、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使用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机制及职责分工。建立了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行业主管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指导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明确了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住建管理局、县水务局、县交通运输局等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四）管理程序。规定了各行业主管部门需全面梳理本部门管理的公共资源，建立项目台账，制定年度计划，编制实施方案，组织听证（如有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价值评估，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签订有偿使用合同等流程。同时，对已授予特定主体经营但未进行价值评估的公共资源项目，明确了具体处置方式。
（五）监督管理。明确了经营主体利用公共资源从事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职责分工，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收入收缴工作，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监督。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
（六）附则。规定了《办法》的解释权、有效期限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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